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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六
講
　
人
天
乘

 
 
 
 
 
 
 

—

五
乘—

人
乘
、
五
戒—

天
戒
、
十
善—

【
五
乘
】
乘
本
梵
語Y

ā
n
a

，
音
譯
野
那
；
義
為
乘
載
，
與
漢
語
車
乘
同
義
。
佛
的
教
法
，
譬
如
車

乘
，
包
含
二
義
：
第
一
、
就
物
說
，
此
車
乘
能
運
載
人
到
達
目
的
地
，
第
二
、
就
人
說
，
乘
坐
此
車
，

能
到
達
目
的
地
。

佛
的
教
法
，
由
淺
而
深
，
約
分
五
種
，
祗
要
依
照
每
一
種
教
法
去
實
行
，
都
可
以
得
到
每
一
種

成
果
。
即
是
說
，
五
種
大
小
不
同
的
車
乘
，
你
坐
上
那
一
乘
，
就
運
載
你
到
那
一
個
目
的
地
。
故
說

五
乘
。
表
列
如
下
：

五 

乘 

分 

類

方 
法

目 

的 

地 

成 

果

一
、
人
乘

五
戒

生
人
間

二
、
天
乘

十
善

生
天
上

三
、
聲
聞
乘

四
諦

證
聲
聞
四
果

四
、
緣
覺
乘

十
二
因
緣

證
辟
支
佛

五
、
菩
薩
乘

六
度

證
佛
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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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佛
法
之
淺
深
而
論
，
五
乘
分
為
世
間
法
及
出
世
間
法
兩
種
。
聲
聞
、
緣
覺
、
菩
薩
三
乘
是
出

世
間
法
，
下
面
另
有
講
述
。
此
說
世
間
法
的
人
天
乘
。

【
人
乘
】
如
前
所
說
，
佛
教
有
情
觀
，
是
以
人
間
為
中
心
。
人
類
可
以
為
善
，
可
以
為
惡
，
為
惡
下

墮
三
惡
道
，
為
善
上
達
，
得
生
天
上
，
及
超
三
界
，
作
羅
漢
、
辟
支
佛
、
菩
薩
、
成
佛
。
所
以
，
佛

說
以
人
乘
為
起
點
，
要
你
好
好
的
保
住
人
身
，
然
後
修
行
向
上
。

保
住
人
身
的
方
法
，
就
是
持
五
戒—

不
殺
生
，
不
偷
盜
，
不
邪
淫
，
不
妄
語
，
不
飲
酒
。

戒
以
防
止
為
義
。
能
防
行
為
上
作
惡
之
非
，
即
可
止
業
報
上
所
起
之
惡
。
五
戒
是
做
人
的
基
本

條
件
，
能
夠
具
備
此
基
本
條
件
，
才
算
是
人
。
否
則
生
時
祗
是
衣
冠
禽
獸
，
死
後
業
感
成
熟
，
便
不

保
人
身
，
轉
生
惡
趣
。
所
以
，
學
佛
的
人
，
先
三
皈
依
，
隨
受
五
戒
。
五
戒
是
具
體
明
確
的
止
惡
生

善
，
而
且
有
一
定
的
方
法
，
易
於
實
行
。

不
殺
生
　
殺
生
是
殘
害
一
切
有
情
生
命
之
謂
，
在
戒
律
中
，
此
為
第
一
。
至
於
為
甚
麼
要
戒
殺

生
，
重
要
理
由
有
三
。
第
一
、
因
果
業
報
。
殺
業
招
殺
報
，
殺
人
者
人
亦
殺
之
。
經
說
：
「
當
知
一

切
眾
生
有
識
之
類
，
寶
重
生
命
無
不
畏
死
。
至
於
業
滿
百
年
壽
終
，
莫
問
老
少
無
一
引
分
言
應
去
者
。

何
以
故
，
愛
命
重
故
，
何
況
加
害
而
不
生
惱
。
命
終
之
時
更
相
怨
嫉
，
與
怨
相
報
，
無
有
窮
已
。
」

因
為
有
情
莫
不
畏
死
，
如
被
傷
害
，
必
存
報
復
之
心
，
將
必
冤
冤
相
報
。
第
二
、
與
救
度
之
心
相
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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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
人
類
同
情
心
，
最
大
是
救
度
眾
生
。
而
殺
與
救
度
，
剛
剛
相
反
。
好
殺
的
人
，
凶
狠
惡
毒
，
使
一

切
眾
生
望
而
生
畏
。
彼
此
親
近
機
會
都
不
可
得
，
更
談
不
到
救
度
。
所
以
戒
殺
是
增
進
人
類
同
情
心
。

第
三
、
培
養
身
心
。
佛
家
不
許
親
殺
，
故
殺
。
殺
因
與
殺
緣
並
重
，
如
販
賣
弓
矢
刀
槍
獵
具
魚
網
之

類
，
皆
在
禁
止
之
列
。
其
重
要
意
義
在
從
根
本
上
解
除
殺
機
。
殺
機
已
除
，
心
識
安
泰
，
日
進
於
善
。

還
有
，
心
無
殺
機
，
影
響
物
質
身
體
舒
適
，
增
長
壽
命
。
所
以
戒
殺
是
培
養
身
心
的
最
好
方
法
。

不
偷
盜
　
又
云
不
與
取
，
不
與
而
取
，
謂
之
偷
盜
。
戒
盜
意
義
，
除
因
果
業
報
外
，
主
要
在
除

貪
心
及
滅
卻
執
我
之
念
。
愛
欲
熾
盛
則
起
貪
求
，
貪
求
不
得
則
出
於
偷
盜
。
固
執
有
我
，
則
有
己
無

人
；
祗
知
有
我
所
有
，
不
知
有
人
所
有
。
至
於
偷
盜
而
不
自
覺
。
故
戒
除
偷
盜
，
可
去
貪
，
去
我
。

不
邪
淫
　
淫
戒
有
在
家
出
家
之
分
，
不
邪
淫
是
指
在
家
受
五
戒
者
言
。
非
正
式
配
偶
，
非
時
，

非
處
，
皆
屬
邪
淫
。
其
立
旨
除
果
報
外
，
特
重
不
縱
慾
以
培
養
身
心
，
不
雜
交
以
尊
尚
倫
理
。
至
於

出
家
僧
眾
，
志
在
梵
行
，
須
戒
絕
一
切
淫
欲
行
為
，
甚
至
起
心
動
念
，
皆
算
犯
戒
。
其
重
要
若
此
，

欲
淨
其
心
故
。

不
妄
語
　
「
言
不
當
實
，
故
稱
為
妄
，
妄
有
所
談
，
故
名
妄
語
」
。
是
說
為
非
，
非
說
為
是
，

不
聞
言
聞
，
聞
言
不
聞
，
不
見
言
見
，
見
言
不
見
，
乃
至
未
證
言
證
，
未
得
言
得
，
皆
屬
妄
語
，
即

算
破
戒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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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飲
酒
　
酒
能
亂
性
。
飲
酒
為
放
逸
之
本
，
身
心
多
病
，
常
樂
鬥
諍
，
喪
失
智
慧
，
因
是
而
引

致
其
他
罪
惡
。
列
入
五
戒
之
一
，
無
非
希
望
人
皆
長
保
清
淨
的
心
識
而
已
。

【
天
乘
】
生
天
趣
比
人
間
快
樂
，
而
生
天
條
件
，
要
行
十
善
。
五
戒
是
消
極
的
防
止
，
十
善
是
積
極

的
奉
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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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善
的
意
義
，
離
殺
生
，
離
偷
盜
，
離
欲
邪
行
，
離
妄
語
四
善
業
，
已
經
在
五
戒
中
說
明
。
離

離
間
語
又
云
不
兩
舌
，
即
不
挑
撥
離
間
，
播
弄
彼
此
之
謂
。
離
麤
惡
語
，
又
云
不
惡
口
，
即
不
盛
氣

辱
罵
之
謂
。
離
妄
語
，
即
不
道
非
實
在
事
及
無
中
生
有
之
謂
。
離
綺
語
，
即
不
穢
雜
戲
謔
之
謂
。
離

貪
欲
，
即
心
不
起
貪
愛
，
欲
念
之
謂
。
離
瞋
恚
，
即
不
作
瞋
怒
怨
恨
之
想
，
離
邪
見
，
即
心
不
起
顛

倒
妄
想
之
見
。

離
此
十
惡
，
便
是
行
此
十
善
。
「
諸
惡
莫
作
，
眾
善
奉
行
，
自
淨
其
意
，
是
諸
佛
教
。
」
從
人

到
天
，
出
五
濁
八
苦
去
享
受
天
福
，
是
佛
法
教
人
淨
化
身
心
的
第
二
步
。

十
善
是
生
天
的
條
件
，
也
是
欲
界
天
共
同
生
活
的
標
準
。
佛
語
「
眾
同
分
」
，
就
是
此
義
。
「
眾

同
分
者
，
謂
諸
群
生
，
各
各
自
類
相
似
為
性
」
。
即
是
說
：
各
類
有
情
，
皆
各
有
其
同
類
的
生
活
方

式
。
如
生
活
方
式
不
同
，
就
難
聚
居
一
處
。
此
宜
注
意
。


